
设计企业财务制度时,应以下列基本原则作指导:

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指企业财务制度的设计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将这

些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现到财务制度中去。

(1)所设计的企业财务制度,必须符合《公司法》、《会计法》、《企业财务通则》

和分行业财务制度等财经法规的要求。

(2)所设计的企业财务制度,必须与国家有关法规相协调。

财务管理与财务规律相结合原则

(1)财务管理活动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它管理的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共同

制约和共同影响的,其对象具有系统性的特征。

(2)财务管理行为要受到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因此财务制度的设计应注

重财务管理的系统性和财务管理的规律性,使财务制度用系统的观点来考查财务

活动,并体现财务管理者的意志、愿望、目的和动机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有

机结合,使财务管理能充分认识、掌握和驾驭财务规律。

适应性原则

(1)企业财务制度设计既要遵循国家的统一规定,又要充分考虑企业本身的生产经

营特点和管理要求,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特别是国家赋予企业的理财自主

权,企业应在其财务制度中具体化,凡是可由企业进行选择的财务事项,企业应根

据国家统一规定并结合企业自身的生产规模、经营方式、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实际

情况作出具体规定。



(2)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制定企业财务制度时,切忌盲目照抄照搬。由于各企业在生

产经营规模、经营范围、生产经营过程和管理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各企业的财

务制度不可能通用,只能借鉴吸收而不能简单模仿。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制定的企

业财务制度必然适应性弱、指导性差,甚至将企业的财务工作引入歧途,导致事倍

功半。

权责利相结合原则

企业财务活动涉及面宽,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影响大,企业财务活动组织得是

否合理,财务关系处理得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因此,财务制度的制定体现财务管理权、责、利的结合,即首先赋予适应的管理权

限,并按照履行财务责任的情况给予应有的物质利益。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

国家的财经法规是企业必须遵守的原则、规定,也是企业制定财务制度的制

约、导向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在制定财务制度时必须坚持其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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